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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立內湖國民中學學生獎懲規定 

中華民國 115 年 01 月 23 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新竹市立內湖國民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引導學生行為、維持學校秩序，確保學生學

習所必要，依據新竹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辦法第 24條以及本校教師輔導與

管教學生辦法訂定「新竹市立內湖國民中學學生獎懲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本規定之目的如下： 

一、鼓勵學生敦品勵學，表彰學生優良表現。  

二、養成學生良好生活習慣，樹立崇尚法治、尊重他人及社會規範之意識。  

三、引導學生身心發展及向上精神，啟發學生自治自律與反省能力。  

四、維護校園安全與學習環境秩序，確保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施行。  

第三條 學生之獎懲，除應符合相關法令及規定外，亦應遵循下列原則： 

一、配合學生心智發展需求，尊重學生人格尊嚴，重視學生個別差異。  

二、發揮教育愛心與耐心，多獎勵少懲罰，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三、獎懲之決定，應力求審慎客觀，並兼顧學生隱私權。  

四、個案處理應注意時效，且不因個人或少數人錯誤而懲罰全體學生。  

五、懲處前應以適當方式給予學生陳訴意見機會。  

第四條 學生之懲處應審酌個別學生特殊情狀，作為懲處輕重之參考：   

一、行為之動機與目的。   

二、行為之手段與行為時所受之外在情境影響。   

三、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四、學生之人格特質、身心健康狀況、生活狀況與家庭狀況。   

五、學生之品行、智識程度與平時表現。   

六、行為後之態度。   

第五條 學生書面獎勵與懲處措施如下：   

一、獎勵：分為嘉獎、小功、大功。  

二、懲處：分為警告、小過、大過。  

第六條 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記嘉獎： 

一、擔任學校、班級、社團幹部認真負責者。  

二、參加學校辦理之各項活動或競賽，成績優良者。  

三、代表學校參加校外各種活動或競賽，認真負責者。 

四、整月份無遲到及曠課紀錄者。 

五、生活榮譽競賽達獎勵標準者。  

六、舉報弊害（含網路不當言行影響他人名譽），經查明屬實者。 

七、拾金(物)不昧，其價值較小者。 

八、禮節周到，有具體事實，足資示範者。  

九、熱心助人，有具體事實，足資示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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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熱心公益，有具體事實，足資示範者。  

十一、為團體服務認真優良者。  

十二、其餘言行足以展現優良品格（如：誠信、正義、公德、助人、合作、責任、孝

悌、感恩），有具體事實，足資示範者。  

第七條 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記小功： 

一、參與校內外公共事務及公益活動，表現優異者。  

二、擔任學校、班級、社團幹部，表現優異者。  

三、代表學校參加校外各種活動或競賽，成績優異者。  

四、生活榮譽競賽達獎勵標準者。 

五、拾物（金）不昧，其價值貴重者。  

六、敬老扶幼，幫助弱小，有具體事蹟者。  

七、領導同學展現優良品格，有具體事蹟，值得表揚者。 

八、校外言行展現優良品格，有具體事蹟，值得表揚者。 

第八條 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記大功： 

一、代表學校參加國際性活動或競賽，成績優異，為國爭光者。  

二、代表學校參加校外競賽，成績特優，增進校譽者。   

三、參與校內或校外公共事務或公益活動，表現特優，增進校譽者。   

四、舉報重大弊害，經查明屬實，因而保全團體或他人免受損害者。  

五、長期表現孝敬父母，尊敬師長，友愛兄弟姊妹，有具體事蹟，足為全校楷模者。  

六、經常幫助別人，為善不欲人知，經提報查明情節屬實，足為全校楷模者。  

七、言行足以展現特優品格，有具體事蹟，足為全校楷模，增進校譽者。  

第九條 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記警告：   

一、拾金(物)不送招領，據為己有者。 

二、因過失毀損公物，而隱匿事實，不自動報告者。 

三、亂丟垃圾，或有其他破壞環境衛生行為，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四、違反上課規定，影響教學秩序或他人學習，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五、在教學區高聲喧嘩、奔跑嬉戲，影響秩序，經勸導仍未改正者。 

六、無正當理由未參加公共服務或參加公共服務、團體活動未盡職責，致影響公共事

務推展，經勸導仍未改正者。 

七、無正當理由，不服從班級幹部執行公務之糾正，經勸導仍未改正者。  

八、未辦理申請而攜帶行動載具到校者。 

九、違反校園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規範，經勸導後仍未改正。  

十、上學或放學不遵守交通秩序，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十一、侵犯他人隱私，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十二、侵占、詐欺或毀損他人財物者。  

十三、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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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使用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或網際網路等媒介，侵害

他人身心者。  

十五、攜帶或使用菸（含電子菸）、酒、檳榔，經查明為初犯者。 

十六、任意進出辦公室、專科教室或他班教室，影響秩序，屢勸不聽者。 

十七、違反學校作業檢查要點，經勸導仍不改正者。 

第十條 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記小過：  

一、違反上課規定，影響教學秩序或他人學習，屢勸不聽或情節嚴重者。  

二、侵犯他人隱私，情節嚴重者。 

三、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嚴重者。  

四、違反校園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規範，影響他人學習，屢勸不聽或情節嚴重者。 

五、違反本校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實施要點者。 

六、出入禁止未滿 18歲者進入之場所者。 

七、攜帶或使用菸（含電子菸）、酒、檳榔屢勸未改者。 

八、攜帶或使用暴力、血腥、色情、猥褻、賭博或其他有害學生健康之書刊、圖片、

影片、遊戲軟體、網際網路等物品或器具者。  

九、攜帶經學校公告禁止之危險物品，足以危害公共安全者。  

十、故意毀損公物者。  

十一、侵占、詐欺或毀損他人財物，屢勸未改或情節嚴重者。 

十二、有肢體暴力、脅迫、恐嚇、勒索行為者。  

十三、上學或放學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者。  

十四、毆打他人致傷者。  

十五、竊盜或搶奪他人財物者。  

十六、冒用或偽造、變造文書、準文書、印章印文、署押者。  

十七、使用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或網際網路等媒介，公然

侮辱或誹謗他人，屢勸不聽或情節嚴重者。 

十八、未完成請假手續離校外出者。 

十九、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認定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者。  

二十、經本校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審議認定成立校園霸凌者。 

二十一、校內或校外其他言行觸犯法律，或影響公共安全秩序，經查證屬實者。 

第十一條 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記大過：   

        一、違反本校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實施要點，情節嚴重者。  

二、持有、施用或提供違禁藥品等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三、攜帶或使用暴力、血腥、色情、猥褻、賭博或其他有害學生健康之書刊、圖片、

影片、遊戲軟體、網際網路等物品或器具，情節嚴重者。  

四、攜帶刀械、槍砲、彈藥違法物品者。  

        五、樹立幫派或參加非法組織者。  

六、毆打他人致傷或集體械鬥，情節嚴重者。  

七、竊盜或搶奪他人財物，情節嚴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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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肢體暴力、脅迫、恐嚇、勒索行為，情節嚴重者。  

九、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認定有性侵害行為屬實者。 

十、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認定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情節嚴重者。  

十一、經本校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審議認定成立校園霸凌，情節嚴重者。 

第十二條 學生所有獎懲，全校教職員工均有提供參考資料之責任。嘉獎、小功由學務處負責 

         核定。警告、小過，由學務處負責核定，並通知導師、輔導處加強輔導。大功、大 

         過、特別獎勵及特別處置等由學務處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決議，經校長核定。 

第十三條  改過銷過由學務處、輔導處協同辦理，並依下列原則審核： 
        （一）經考查確有改過自新者。 
        （二）申請改過銷過於滿下列考查時段後為之： 
           1.警告：三週 
           2.小過：五週 
           3.大過：八週 
          前項申請若於九年級下學期之實施，應以畢業典禮前一天為滿期。 

第十四條 學生受懲處處份後，得依本校改過銷過辦法辦理銷過，學生完成改過銷過程序後，         

學校應註銷學生懲處紀錄。 

第十五條 學生違反本規定，達記大過以上處分，應依「新竹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         

育諮商或輔導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對獎懲事宜，認為違反相關規定或處置不當致其權益受損者，                  
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於收受或知悉原措施之次日起 30 日                  
內，以書面向學校申訴窗口(輔導主任)提出申訴。 

 第十七條 本規定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並公告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